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及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说明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通过资产置

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五矿矿业控股

有限公司 100%股权、鲁中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合称“标的资产”），

并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的要

求，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及

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进行了审慎分析，认为：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下列事项：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外商

投资、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3、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形；

4、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

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5、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

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6、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

定；

7、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下列事项：



1、注册会计师对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公司及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3、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的情形。

三、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下列事项：

1、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

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新增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及

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所购买的标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

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3、本次交易所购买的资产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没有显著协同效应。最近十

二个月，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规范

执行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度。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原有贸易相关资产将整体置出，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变

更为黑色金属矿产开发利用。拟置入标的资产长期从事铁矿石的开采、选矿加工

和铁精粉产品销售，在辽宁、安徽、山东等地区拥有多处采矿权及探矿权，铁矿

资源控制规模位居国内行业前列；相关管理团队均具有多年的从业经历，在矿山

建设管理、铁矿石采选等方面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公司已在本次交易预案“重

大风险提示”就本次交易后标的资产相关风险进行了充分提示，并将采取措施进

行应对。

4、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分期发行股份支付购买资产对价。

经公司董事会审慎判断，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

三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及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说明》之盖

章页）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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